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

2012-058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镇海新城锦绣曙光三期（陈倪路

东侧拆迁安置三期地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收到宁波市镇海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12

月

26

日签发的

《镇海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中标通知书》，根据该通知书和招投标文件，宁波建工为宁波镇海新

城锦绣曙光三期（陈倪路东侧拆迁安置三期地块）项目中标人。该项目建设地址位于镇海庄市

街道陈倪路以东，兴海南路以西，聚兴路以北，紧邻锦绣曙光一期和二期地块。项目总用地面积

约为

7883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198884

平方米，安置户数约为

1500

户，机动停车位

930

个，非

机动车位

3298

个。公司中标范围包括建筑、安装及附属工程施工总承包，中标价格

520640174

元，即人民币伍亿贰仟零陆拾肆万零壹佰柒拾肆元整（大写），工期

1095

日历天。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8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毅昌

"

）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并于近日收到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

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为

GR201232000238

， 发证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6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后，江苏毅昌将连续三年（即

2012

年、

2013

年和

2014

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税率按

15%

征收。本次江苏毅昌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所获得税收优惠政策对本公司此前发布的

2012

年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所反映

的财务数据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

酒店四楼会议室主持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厦工股份”）增发

Ａ

股网上资金

申购定价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

１

” 位数：

９

，

４

末 “

２

” 位数：

６５

末 “

３

” 位数：

２０５

，

７０５

，

３４８

末 “

４

” 位数：

８２３８

，

６２３８

，

４２３８

，

２２３８

，

０２３８

，

３３５６

，

８３５６

末 “

５

” 位数：

３０８９７

，

８０８９７

末 “

６

” 位数：

０３０２４６

凡参与申购厦工股份增发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９

，

４０４

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厦工股份增发

Ａ

股股票。

特此公告。

发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2012-078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华联控股

"

）一致行动人公

司西藏合力同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力同创

"

）通知，合力同创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A

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增持人为西藏合力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二、本次增持情况

合力同创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通过大宗交易买入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12,061,352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0.75%

，累计投入资金

57,894,489.60

元，平均成交价格为

4.80

元

/

股。

本次增持前，合力同创持有本公司股份

33,702,202

股，为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11%

。 本次增持完成后， 合力同创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45,763,554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86%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本次增持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主要资金来源是公司员工。

四、增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一致行动人合力同创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计划未来

2

个

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继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此次增持投入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本次已增持额度）。在未来

12

个月内，累计

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

。

五、承诺事项

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力同创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继续认真履行与增持计划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2012-89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565

号文核准，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8

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第一期发行不

超过

4

亿元（含

4

亿元）。

2012

年

12

月

26

日当日下午

15

：

00

前，发行人和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牵头主

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为

6.38%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 （网上

发行代码为

"101692"

，简称为

"12

勤上

01"

），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8

日面向机构投

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zse.cn

）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５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

２０１２－５３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

当面口头的方式发出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００

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

开，全体

９

名董事：董事长周海昌，副董事长黄锦荣，董事郝旭明、董事何伟成、董事郑崖民、董事

韩萍，独立董事陈锦棋、独立董事赵必伟、独立董事全奋出席了会议，其中董事长周海昌、董事

郝旭明、董事郑崖民以现场方式出席，副董事长黄锦荣、董事韩萍、董事何伟成、独立董事陈锦

棋、独立董事赵必伟、独立董事全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海昌主持，董事会秘

书凌勤列席会议并作记录，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采取举手表决和书面表决

的方式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仰诚精密增资的议案》。

广州仰诚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仰诚

６５％

股权，王超军先生持有

２０％

股权，张思阳先生持有

１０％

股权，彭新淼先生持有

５％

股权。仰诚

精密现有研发、管理人员共

６６

人，手工生产线

１２

条，微型扬声器、微型受话器月产能为

２３０

万只。

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低，人工成本高，生产效率较低，销售和产能都难以形成规模。随着移动数

字媒体迅速扩张，

３Ｇ

、

４Ｇ

网络的发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需求快速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微型

扬声器、微型受话器等会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仰诚精密现已具备独立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

的技术团队，积累了一定的制造、销售经验，投入自动化生产线将提升微型扬声器、微型受话器

的产能，有效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支撑销售和产能逐步形成规模。

同意仰诚精密增资

５

，

５００

万元，用于投入自动化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本次增资张

思阳先生、彭新淼先生两名股东放弃增资，公司和王超军先生按本次增资额

８０％

和

２０％

的比例

增资，即公司增资

４

，

４００

万元，王超军增资

１

，

１００

万元，均以现金方式分期缴付增资额；增资后仰

诚精密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有

７３．２５％

，王超军先生持有

２０％

，张思阳先生持有

４．５％

，彭新淼先

生持有

２．２５％

。

仰诚精密计划逐步推进自动化生产线的建设， 计划

２０１３

年内新增

１

条自动化生产线，

２０１４

年新增

５

条自动化生产线，

２０１５

年新增

６

条自动化生产线，至

２０１６

年共有

１２

条自动化生产线投入

使用，预计每条自动化生产线达产后月产能约

５０

万只、年产能约

６００

万只。增加产能所需配套的

流动资金将自筹解决。

备查文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５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

２０１２－５４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仰诚精密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１．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控股子公司仰诚精密增资的议案》，同意广州仰诚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简称“仰诚精密”）增资

５

，

５００

万元，用于投入自动化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其中公司增资

４

，

４００

万元，增资后仰诚

精密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增资决策权限为公司董事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本重组。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州仰诚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２．

公司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８

号

３．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４．

法定代表人：周云发

５．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

６．

经营范围：微型电声元件、微型震动电机及微型电子元器件、微型娱乐音频配套产品的

研发、制造，销售本公司产品，提供前述产品的技术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

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７．

主营业务：微型扬声器、微型受话器

８．

仰诚精密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８ ８５．５５

主营业务利润

－２．９７ －４５．７３

净利润

－７９２．８３ －６９７．６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３

，

０３８．９２ ３

，

４４２．６０

负债总额

７３２．９０ ４０９．１９

净资产

２

，

３０６．０２ ３

，

０３３．４１

三、增资方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仰诚精密增资

５

，

５００

万元，用于投入自动化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

公司和王超军按

８０％

和

２０％

的比例增资，即公司增资

４

，

４００

万元，王超军先生增资

１

，

１００

万元，均

以现金方式在两年内分期缴付增资额；张思阳先生、彭新淼先生放弃本次增资。增资后仰诚精

密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有

７３．２５％

，王超军先生持有

２０％

，张思阳先生持有

４．５％

，彭新淼先生持

有

２．２５％

。

四、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仰诚精密目前主要产品为微型扬声器、微型受话器，主要运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月

生产能力约为

２３０

万只。 微型扬声器及微型受话器随着移动数字媒体迅速扩张，

３Ｇ

、

４Ｇ

网络的

发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需求快速增长，预计未来几年会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并且仰诚精

密经过了一年的部门建制运作与人才的培训，已具备独立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的技术团队，

也积累了一定的制造、销售经验，但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低，人工成本高，生产效率较低，销售

和产能都难以形成规模。投入自动化生产线将提升微型扬声器、微型受话器的产能，有效降低

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支撑销售和产能逐步形成规模，因此同意仰诚精密增资以投入自动

化生产线建设。

仰诚精密计划逐步推进自动化生产线的建设， 计划

２０１３

年内新增

１

条自动化生产线，

２０１４

年新增

５

条自动化生产线，

２０１５

年新增

６

条自动化生产线，至

２０１６

年共有

１２

条自动化生产线投入

使用，预计每条自动化生产线达产后月产能约

５０

万只、年产能约

６００

万只。增加产能所需配套的

流动资金将由仰诚精密自筹解决。

仰诚精密投入自动化生产线有利于提高效率，加快产能和销售形成规模，从而使公司微电

声业务尽早上规模和实现盈利。

备查文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

"

基金合同

"

），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简称

"

本基金

"

）将在

2013

年

1

月

4

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本次定期份额

折算的基准日为

2013

年

1

月

4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稳健收益类

份额（简称

"

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

"

，场内简称

"

万家创

A"

，交易代码：

150090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

"

万家创业成长份额

"

，场内简称

"

万家中创

"

，交

易代码：

161910

）。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和万家创业成长份额按照《基金合同》

"

三、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

算规则

"

进行净值计算，对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的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

2

份万家创业

成长份额将按

1

份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和万家创业成长

B

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

1

：

1

的比例。

对于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即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每个会计年度

12

月

31

日份额净值超出

1.000

元部分， 将折算为场内万家创业成长份额分配给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

持有人。万家创业成长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

2

份万家创业成长份额将按

1

份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

获得新增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外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

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内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分配。经过上述份额折算，万家创业

成长

A

份额和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对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和万

家创业成长份额进行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

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方法

保留到整数位（最小单位为

1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四）折算后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总份额数

定期份额折算后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总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份

额数

+

万家创业成长份额持有人新增的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份额数

+

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持

有人新增的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份额数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份额折算日折算前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万家创业

成长

A

份额参考净值等具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五）举例

2013

年

1

月

4

日为本基金的定期份额折算日， 假设万家创业成长份额当日折算前资产净值

为

4,658,000,000

元。 当日场外万家创业成长份额、 场内万家创业成长份额分别为

30

亿份、

5

亿

份。前一个会计年度末每份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资产净值为

1.065000000

元，且未进行不定期份

额折算。投资者甲持有万家创业成长份额场内份额

100,000

份，投资者乙持有万家创业成长

A

份

额

20,000

份，投资者丙持有万家创业成长

B

份额

8,000

份，则执行定期份额折算后：

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4,658,000,000－3,500,000,000×(1.065000000-1.000)/2]

/3,500,000,000=1.298

元

投资者甲新增场内万家创业成长份额数

=[100,000/2×(1.065000000-1.000)] /1.298=2,503

份

投资者乙新增场内万家创业成长份额数

=[20,000×(1.065000000-1.000)] /1.298=1,001

份

即：份额折算后，投资者甲共持有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场内份额

102,503

份，投资者乙共持

有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

20,000

份及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场内份额

1,001

份，投资者丙仍持有万家

创业成长

B

份额

8,000

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2013

年

1

月

4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

（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万家创

A

、万家创

B

正常交易。当

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13

年

1

月

7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

回、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万家创

A

暂停交易，万家创

B

正常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

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2013

年

1

月

8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

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

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万家创

A

恢复交易，万家创

B

正常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2013

年

1

月

8

日万家创

A

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13

年

1

月

7

日的万家创

A

的份额净值 （四

舍五入至

0.001

元）。由于万家创

A

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2012

年约定收益后与

2013

年

1

月

8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1

月

8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

幅波动的情形。

五、重要提示

由于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万家创业成

长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

有较少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数或场内万家创业成长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

内万家创业成长份额的可能性。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wjasset.com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8-0800(

免长途话费

)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7

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定期

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

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万家中证创

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的约定，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将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万家创业成

长

A

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2013

年

1

月

8

日万家创业成长

A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13

年

1

月

7

日的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净值（四舍

五入至

0.001

元）。 由于万家创业成长

A

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

2013

年

1

月

8

日万家创业成

长

A

份额的前收盘价为

1

月

7

日万家创业成长

A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与

1

月

4

日收盘价扣除

2012

年约定收益后的价格可能有较大差异，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

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四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

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

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2

年

12

月

27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６４

玉田县鑫迪电力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

股权

９１０１．９９ １４６１．８

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维修经营电力器材、组装生产高低压开关柜线路金具电工仪

表、承揽高低压电力安装工程与电力设施有关的土建工程、普货运输；

变压器组装（分支机构经营）、供电线路巡护、低压运行维护、农电服务。

７４５．２２５６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６５

北京光彩伟业商业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２７７５．９１ ８１５．７８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普通货运；货

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日用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工艺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

Ｉ

类医疗器械；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摄影、扩印服务；经济

贸易咨询；技术推广服务；租赁办公设备；维修家用电器。

６６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６８

内蒙古京能巴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１４１４５．９４ １１２００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风力发电。（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未经许可的

不得生产经营）

１００８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６７

国药药材冷水江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３０４１．４

万元债权

５８０７．２８ １４５８．０７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８

万元

经营范围：片剂、颗粒剂、酊剂、酒剂、糖浆剂、煎膏剂（含中药提取）制造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营本企业自产的片剂、颗粒剂、

酊剂、酒剂、糖浆剂、煎膏剂等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

４５０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６３

海南中油深南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３．３２％

股权

／ ８６５２０．９１

注册资本：

６０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和燃气生产、销售。成品油零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液化石油气批发、零售，天然气管道工程，机械设备（石油炼化、

燃气设备）批发、零售，原油销售（限海南福山油田生产的原油），润滑

油、溶剂油、甲醇销售（以上项目凡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８７２．５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６６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５．５６１％

股权

／ １７２５６０４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８３２

万元

经营范围：航空运输；航空维修和服务等。

１００２３２．１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６９

中山市古镇燃气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 １１４０．３１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液化石油气、石油气炉具及配件、石油气设备、液化天

燃气炉具及配件、天燃气设备；危险货物运输（

２

类

１

项、

３

类）

５８７．９５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５９

北京绿源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股权

４０５９．０１ １５９７．５９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塑料加工

一般经营项目：灌溉排水工程及系统产品、专用设备、软件技术咨询服

务等。

８０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６０

北京宝辰饭店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３８２０．８２ ３０７．０１

注册资本：

１２７４

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中餐；西餐；休闲健身娱乐活动；洗衣服务；代售飞机

票、火车票等。

６１．４０２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２５５－２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７６５％

股权

１６９７６３．３６ ４５１１０．０７

注册资本：

３４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委托生产、经营“紫薇大豆卵磷脂冲剂”、“优

力康青少年复合营养素”、“紫光牌优脂康磷脂胶囊”、“紫光牌银杏茶”、

“紫光牌优太康片”、“优必康牌吡康胶囊” 保健食品及经国家批准的片

剂、硬胶囊、颗粒剂、口服液、软胶囊、保健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４７７６．４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６２

北京西蒙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１７％

股权

９７１１．３５ ６１７０．３３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矿产资源、工程地质、水文

地质、遥感地质的勘察；钻探工程的检测。

４５０

ＳＷ１２１２ＢＪ０００４０

上海法华镇路

５５５

号

Ａ－９０１

房产

／ ３７５．４７

东航旅业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上海法华镇路

５５５

号

Ａ－

９０１

房产。

３７５．４７

ＳＷ１２１２ＢＪ０００４１

上海法华镇路

５５５

号

Ａ９０２－Ａ９０３

房产

／ ７１１．１２

东航旅业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上海法华镇路

５５５

号

Ａ９０２－Ａ９０３

房产。

７１１．７２

ＳＷ１２１２ＢＪ０００４２

上海法华镇路

５５５

号

Ｂ－９０１

房产

／ ４０９．５３

东航旅业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上海法华镇路

５５５

号

Ｂ－

９０１

房产。

４０９．５３

ＳＷ１２１２ＢＪ０００４４

上海番禺路

６１７

弄

１

号

２０１－２０６

室房产

／ ９９４．９８

东航旅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上海番禺路

６１７

弄

１

号

２０１－

２０６

室房产。

９９４．９８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础份额（以下简称“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健收益

类份额（以下简称“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和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积极收益

类份额（以下简称“华安沪深

３００Ｂ

份额”）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

项提示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的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和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华安沪深

３００Ｂ

份额不参与定期折算，除非定期折算时同时满足不定期折算的条件。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和华安沪深

３００Ｂ

份额按照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

分级”中规定的净值计算规则进行参考净值计算，对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的应得约定收益进行

定期份额折算，每

２

份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将按

１

份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获得应得约定收益的新

增折算份额。在基金份额定期折算前与折算后，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和华安沪深

３００Ｂ

份额的份

额配比保持

１

：

１

的比例不变。

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每个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 即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每个会计年度最后

一日份额参考净值超出

１．０００

元部分， 将被折算为场内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分配给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持有人。 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

２

份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将获得按照

１

份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分配的新增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

持有场外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华安沪

深

３００

份额； 持有场内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

内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经过上述份额折算，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的参考净值和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

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的第一个工作日（除基金合同生效日所在会计年度外）为定期份额折算基

准日，本基金将对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和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进行上一会计年度约定应得收益的

定期份额折算。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１

、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折算

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

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

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定期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以及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的参考净值等具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１

、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包括场

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业务、配对转换业务；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华安沪深

３００Ｂ

份额

正常交易。当日晚间，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２

、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

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暂停交易，华安沪深

３００Ｂ

份额正常交易。当日，

本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３

、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本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

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管理人恢复办理申购、

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恢复交易，华安沪深

３００Ｂ

份额正常交易。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发布的《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

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可能

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

可能有较大差异，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重要提示

由于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和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

有较少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或场内华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华

安沪深

３００

份额的可能性。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

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招商证券开始代理销售华安日日

鑫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４００３８

、

Ｂ

类：

０４００３９

）。投资者可到招商

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

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３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收益支付分配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投资者

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从托管户划出；投资者若选择红利再投资，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起可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

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结束本

期运作， 运作期共

６１

天。 该运作期本基金

Ａ

类份额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３３

）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３．５２９％

，本基金

Ｂ

类份额（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３４

）的年化收益率为

３．７７１％

。

（

２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集中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期的收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期的收益。

（

３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以现

金形式支付。

（

４

）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

１００

元，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注册

登记机构可将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按人民币

１．００

元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５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的收益支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既

往各运作期收益情况，请参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上的《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赎回开放日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集中申购开放日相关安排的公告》。

（

６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被冻结的基金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

处理。

（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

有人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Ａ

类和

Ｂ

类基金份

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

按红利划出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

８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也可

以通过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

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将按照投资者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之前（含该日）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

９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本公告中的收益支付情

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对其后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华安

７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

７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

７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４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华安

７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

７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

７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

Ａ

华安

７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４００４２ ０４００４３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３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５

，

１１３

份额级别

华安

７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

Ａ

华安

７

日鑫短期理财债券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１

，

７１４

，

４８７

，

５９３．７３ １

，

２５０

，

５１５

，

９８６．０２ ２

，

９６５

，

００３

，

５７９．７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

位：元）

１８０

，

６７３．５４ ６５

，

１２２．９６ ２４５

，

７９６．５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 效 认 购

份额

１

，

７１４

，

４８７

，

５９３．７３ １

，

２５０

，

５１５

，

９８６．０２ ２

，

９６５

，

００３

，

５７９．７５

利 息 结 转

的份额

１８０

，

６７３．５４ ６５

，

１２２．９６ ２４５

，

７９６．５０

合计

１

，

７１４

，

６６８

，

２６７．２７ １

，

２５０

，

５８１

，

１０８．９８ ２

，

９６５

，

２４９

，

３７６．２５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份额 （单

位：份 ）

－ － －

占 基 金 总

份额比例

－ － －

其 他 需 要

说 明 的 事

项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份额（单

位：份 ）

７

，

０００．２３ － ７

，

０００．２３

占 基 金 总

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２４％ － ０．０００２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

本公司的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在确定了本基金开

放申购、开放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２

、本基金初始募集净值

１

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

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

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

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华安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份额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华安沪深

３００Ａ

的基金份额

净值，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因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